梁财教〔2024〕53号

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学生资助中央
直达资金（省以下）的通知

梁河县职业高级中学、梁河县第一中学：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教育体育局 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达2024年学生资助中央直达资金（省以下）的通知》（德财教〔2024〕65号）文件通知，现下达你们2024学生资助中央资金（详见附件）。此款2024年功能分类科目支出列“2050302-中等职业教育、2050204-高中教育”相应项政府及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请根据该项目要求和实际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县市要落实《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21〕310号），《云南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以及我省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中的有关要求，做好2024年预算分解下达工作，结合本地实际足额安排应承担的资金预算，不得用中央资金抵顶地方应承担部分，确保教育资助政策落实到位。
[bookmark: _GoBack]二、待中央和省2024年全省预算确定后，省级将再次核定各地预算和分项人数，据实清算，请提前做好基础数据的统计核实工作。基础数据核实、资助资金发放及政策落实情况要及时向州教育体育局、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报告、州财政局将依据主管部门核实情况进行调整。
三、学生资助资金为直达资金，直达资金标识为“01-中央直达资金”。各县市要及时在指标管理系统中登录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标识，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确保数据真实、账目清晰、流向明确，将中央和省资金直达基层、直接惠民利民的要求落实到位。
四、请各县市按照《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财〔2018〕16号）和《财政部办公厅教育部分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办公厅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的通知》（财办教〔2021〕72号）要求，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进一步提高自主精准度，做到应助尽助。各县市财政、教育体育、人社部门要密切配合，及时足额下达资金，并督促依据学生资助相关管理办法规范使用，防止资金挤占、挪用、虚列、套取补助资金的行为，确保资助政策不打折扣落实到位。
五、请单位收到文件后，于3日内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挂接项目，完成挂接项目后请电话通知行财股（3019051）。如未按时限挂接项目导致资金无法正常使用，由各单位自行负责。

梁河县财政局
2024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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